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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教務處處務會議  紀錄 

日期：104年 11月 16日(星期一)上午 11時 

地點：誠正大樓 B309會議室 

主席：陳教務長惠萍                                            記錄：郭旭芳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感謝大家的辛勞!近期我們的招生工作一直被列為管考項目，校長對我們到各

校宣傳表示肯定，也期許能持續下去。 

上週在教務會議中報告「後高等教育計畫」教務發展專業化，日後教務會議

將安排相關演講，亦鼓勵同仁報名參加教務相關之研習，了解其他學校作法，並

提升視野。 

貳、上次會議交辦事項執行情形 

單位 交辦事項 執行情形 

教務長室 

第一次英聽測驗臺南二考區試務，試

前新聞稿，請於 11/20前發布。 

已於考試前請許美惠組長

協助發布。 

教務會議相關提案請於 10/30組長會

議提出審議。 

提案已提送 11/2、11/9組長

會議審查 

 

參、各組工作報告 

一、研教組 

(一)修正「國立臺南大學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部份條文，已提本學期教務

會議討論。 

(二)擬修訂本校 105學年度「境外研究生(不含僑生)學雜費收費標準」，擬提

本學期行政會議討論。 

(三)第 10至 11週辦理本學期研究生棄選事宜。 

(四)各系所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研究所開課資料，請在 11月 27日前送至本組。 

(五)104學年度第 2學期研究所在校生註冊須知預計在第 14週送至各系所，並

公告於學校最新消息網站及研教組網頁。 

(六)請各系所於 12月 15日前提供本學期預計畢業名單，俾便製作畢業證書。 

(七)103學年度第 2學期日夜間研究所論文指導費尚有少數系所未辦理核銷，

已連絡系所儘速辦理。 

(八)辦理研究生休、退學及退費等相關作業事宜。 

(九)受理研究生學生證補發申請、中文單學期成績單、歷年成績單、各項證明

文件影印、英文成績單及英文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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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前一學年度研究所論文指導費核銷事宜，日後請於教務會議提醒各

系。 

 

二、教學組 

(一)統計本學期(104-1)全英語授課課程共 16門，由 10位教師分別開課，修課

人數 318人。 

(二)完成本學期(104-1)教師(超)鐘點費核算及彙整全校清冊，並將依往例於第 9

週發放鐘點費。 

(三)11月 4日(三)召開本學期(104-1)第 1次校課程會議並圓滿完成，會議紀錄

簽核後將轉知各位委員及本校師長週知。 

(四)訂定「國立臺南大學交換學生選課要點」，經本學期教務會議通過在案，

並於 11月 13日(五)下午 2:00由黃印良組長主持，召開跨處室討論會議，

討論交換學生開放系統選課事宜，出席人員有師培/通識/研教/學籍/出納/

計中/研發處等單位。 

(五)修訂本校「英語文能力檢定標準實施辦法」經本學期教務會議通過在案，

修定境外生、身心障礙學生及入學報到時已年滿 50歲之學生英語文能力

檢定，得免適用。 

(六)本學期棄選期間自 11月 16日至 30日，受理當日須未達扣考標準。 

(七)104學年度第 2學期開課資料，將於 11月 27日(五)截止送各相關單位。期

程安排如下： 

1、教師線上排課：12月 15日(二) ~17日(四)下午 5時。 

2、教師上傳教學大綱時程：12月 21日(一) ~105年 1月 3日(日)。 

3、第一階段選課：1月 4日(一)上午 9時~11日(一)下午 5時。 

4、第二階段選課：1月 18日(一)上午 9時~ 2月 1日(一)下午 5時。 

  補充說明： 

(一)感謝進修推廣組於 1/2(六)、1/10(日)支援工讀學生，協助教室開門。 

(二)因應下學期開放交換生線上選課，於上週五辦理協調會議，謝謝學籍成績

組協助編排學號等相關事宜。 

  主席裁示：本學期因執行教學卓越計畫，由教學組協助擬訂辦法，另外汰換教

學設備、紅樓修繕漏水教室維護等，亦由教學組處理，謝謝教學組

同仁與組長的辛勞，若需其他組同仁支援，可以提出。 

 

三、學籍組 

(一)印發大學部本學期第 2張學分費繳費單，並於 104年 11月 25日前繳交完

成。 

(二)通知辦理本學期進修學士班學分費溢繳退費事宜。 

(三)提本學期教務會議學則、申請雙重學籍要點修正案及成績更改案。 



3 
 

(四)請領大學部 104年度 12月份新生入學獎勵學金、外籍生獎勵學金及台灣

獎學金生活津貼。 

(五)審查 105級大四生主副修核對清單畢業學分(畢業門檻)，如有缺學分請於

畢業前修習完成。 

(六)受理大學部學生證補發、各項成績單、證書及證明文件申請。  

  補充說明：校友總會會長於上週至學籍組，請我們協助提供歷屆畢業學生人數

資料，其預計於 120週年校慶出版刊物。 

  主席裁示：提供校友總會資料事宜，請再與校友中心溝通確認。 

 

四、企劃組 

(一)105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於 104年 11月 16日放榜，正取生於放榜日起

至 11月 23日報到、遞補之備取生於 11月 27日報到；備取生遞補之最後

截止日期為 105年 2月 19日下午 5時止，之後如有缺額不再遞補，留用

至考試招生名額內招足。 

(二)105學年度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考試招生，報名日期：105年 1月 5日

至 2月 4日、考試日期：碩士班--105年 3月 12日、碩士在職專班--105

年 3 月 13日，屆時請同仁協助試務事宜。 

(三)105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各班每學分收費調整為 3,000元【行政管理碩士

專班每學分 4,000元、科技管理碩士專班每學分 4,000元、高階管理碩士

專班每學分 8,000元、課程與教學澎湖班每學分 3,500元】。 

(四)本組黃慶圓小姐自 104年 11月 13日起至 105年 8月 31日止申請育嬰留

職，已聘林祐任小姐為其職務代理人，請同仁多予協助及指導。 

五.104年 12月 12日英聽第二次測驗、105年 1月 22、23日學測，請同仁預

留時間參與試務工作。 

  補充說明：第二次英聽測驗有 800多位考生報名，大考中心建議於上午辦理完

畢，請同仁協助點卷或監試工作。 

  主席裁示：請組長及二位同仁多協助帶領祐任，尤其總量部分，請組長多費心。 

 

五、推廣組 

(一)104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 26學分班」於本週四 11月 18日(三)

正式上課，105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 26學分班」擬申請二班次，

預計於 11月底報部。 

(二)104學年度第 2學期已續開「教育行政職系學分班」、「一般行政職系學

分班」，並增開「文化行政職系學分班」。 

(三)為利未來開設「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專長專門課程」，擬於本學期規劃

課程提報作業。 

(四)104學年度「師培精緻特色發展計畫」之各項活動，說明如下： 



4 
 

1、「增進教師寫作能力研習」(6小時)：依國語文學系規劃，由陳光明老

師擔任授課教師及規劃研習課程，暫訂辦理時間在 105年 3月 19日(六)

全天。 

2、「教師表演藝術多元創造力研習」(6小時)：依戲劇系規劃，由羅家玉

老師擔任授課教師，辦理日期尚在討論中。 

3、「體適能融入教學研習」(6小時)：目前由體育系協助規劃課程及安排

教師，辦理日期尚在討論中。 

4、「創意思考與創造力課程」(2學分)：由數位系莊宗嚴主任授課，目前

暫訂在 4/9~5/7(六)或 7/4~8(一~五)。 

5、「三 D列印學習課程」(16小時二場次)：暫訂寒假 1月 18~20日(一~

三)先辦理一場。 

(6)「非現職教師補救教學 18小時」(二場次)：暫訂寒假 1月 18~20日(一

~三)先辦理一場。 

(五)104學年度冬令營課程持續規劃中。 

主席裁示：自然專長課程部分，會後請與材料系、生科系主任溝通。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學業務組 

案  由：擬修訂「國立臺南大學鼓勵系所推動『課程分流』補助要點」，請討論。 

說  明： 

一、為配合 104-105學年度教學增能計畫，擬推動實施課程分流，鼓勵學院、

系所踴躍參與，特訂定獎勵實施要點。 

二、補助要點草案如附件一。 

決  議：  

一、第三點第 4項修正為：透過課程成果發表及效益評估，進行課程實值外

審，至少 5門核心課程完成評鑑指標與計分原則。 

二、第四點刪除。 

三、會後授權教學組、教務長室調整文字內容。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學業務組 

案  由：擬修訂「國立臺南大學辦理補助『業界師資協同授課』作業要點」，請討

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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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配合 104-105學年度教學增能計畫，強為強化實用導向課程與產業需

求之鍊結，強化學生課程實用力，促進課程的實務程度，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業界師資協同授課作業要點(草案)如附件二。 

決  議： 

一、要點標題修正為：國立臺南大學補助系所辦理「業界師資協同合作」要

點。 

二、第四點第三項第4點修正為：依教育部增能計畫規定填報執行成果表單，

並於活動結束後一週內送紙本及電子檔至教務處。 

三、會後授權教學組、教務長室調整文字內容，定稿後於 12月行政會議提

供各學系。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學業務組 

案  由：擬修訂「國立臺南大學證照輔導學程獎勵要點」，請討論。 

說  明： 

一、為配合 104-105學年度教學增能計畫，為提升本校學生專業能力及就業

競爭力，鼓勵積極取得相關證照，訂定本要點。 

二、證照輔導學程獎勵要點(草案)如附件三。 

決  議：  

一、標題修正為：國立臺南大學補助系所辦理證照輔導要點。 

二、第二點修正為：本校各學院得依學生生涯、就業及教學研究等需求規劃

證照課程或工作坊，…。 

三、第三點申請期程原訂於學期第 10週前，修正為：「…，每學期限申請一

項證照課程為原則，於規定期限前提出申請。 

四、第四點：補助金額自 1萬元提高為 2萬元，並刪除或獎勵領取證照學生

之圖書禮券。 

五、新增第五項：本要點經費由教育部教學增能計畫下支應。 

六、會後授權教學組、教務長室修正文字內容。 

 

提案四 

提案單位：企劃組 

案  由：擬訂定「國立臺南大學補助各學院系所辦理招生活動作業要點」，請討論。 

說  明： 

一、為積極強化招生宣傳之效能，俾使社會大眾及未來學生瞭解本校之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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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吸引優秀學生就讀本校，特訂定本要點。 

二、招生作業活動要點條文(草案)如附件四。 

決  議：  

一、依上午主管會議主計室主任建議，請提報行政會議。 

二、請企劃組楊富仲先生儘快完成線上招生行事曆，供各系規劃拜訪學校參

考，避免重複。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中午 12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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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南大學鼓勵系所推動「課程分流」補助要點(修正後條文) 

104年 11月 16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教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一、為執行「教學增能計畫」，因應社會及產業需求，鼓勵本校各系所依其

教育目標、專業特色及師資專長，依本校「課程分流設置辦法」進行課

程改革，特訂定「國立臺南大學鼓勵系所推動課程分流補助要點」(以下

稱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及金額：以學院或系所為單位，填寫申請表乙份，凡經審查通

過者，補助業務費新臺幣5萬元。 

三、實施方式： 

(一)召開課程分流會議：至少二次，確認學術導向課程與實用導向課程。 

(二)邀請校外審查委員 2-3人，進行課程大綱及屬性分流審查。 

(三)透過核心課程評鑑指標及效益評估，進行課程實值外審，至少 5門核

心課程完成評鑑指標與計分原則。 

(四)舉行課程成果發表會，學術導向課程與實用導向課程各 1場，並抽訪

1~4年級各至少 2位學生、2位參與課程分流成果發表計畫的教師(含

業師)對於課程分流成果發表的看法與態度，完成課程分流效益評

估。 

四、經費由教育部補助「教學增能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五、本要點經教務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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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臺南大學補助系所辦理「業界師資協同合作」要點 

(修正後條文) 

104年 11月 16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教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一、為執行「教學增能計畫」，強化實用導向課程與產業需求之鍊結，鼓勵

本校教師結合業界專業人士共同參與課程規劃，訂定課程大綱，以期縮

短學用差距，強化學生課程實用力，促進課程的實務程度。特訂定「國

立臺南大學補助系所辦理業界師資協同合作要點」(以下稱本要點)。 

二、實施方式：  

(一) 參與系所於規定期限內填具申請表，選定實用導向課程，進行由業

師與本校專任教師協同合作訂定課程大綱，或進入業界觀察與訪

談。 

(二) 審查通過案，1門課補助新臺幣5000元。 

(三) 受補助之課程，應於執行期程內辦理課程成果發表，並依教育部增

能計畫規定填報執行成果表單，於活動結束後1週內送紙本及電子檔

至教務處。 

(四) 補助金額含業師指導及成果發表會所需一般事務活動費，於發表會

後2週內依本校及教育部計畫相關規定辦檢據覈實報銷。  

三、經費由教育部補助「教學增能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四、本要點經教務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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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臺南大學補助系所辦理證照輔導要點(修正後條文) 

104年 11月 16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教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一、為提升本校學生專業能力及就業競爭力，鼓勵積極取得相關證照，特訂

定「國立臺南大學補助系所辦理證照輔導要點」(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各學院得依學生生涯、就業及教學研究等需求，邀請校內、外證照

專業輔導師，開設證照課程或工作坊。 

三、各學院每學期限申請一項證照課程為原則，並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 

四、由本校教務處組成審核委員會審查，每一項通過之證照課程得以補助 2

萬元。補助金額含校外證照專業輔導教師指導費、校內教師鐘點費及證

照班課程所需一般事務費用。補助經費得於課程結束後 2週內依本校及

教育部計畫之相關規定檢據覈實報銷。並依規定填報執行成果表單，於

活動結束後 1週內送紙本及電子檔至教務處。 

五、經費由教育部補助「教學增能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六、本要點經教務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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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臺南大學補助各院系所辦理招生活動作業要點(修正後條文) 

104年 11月 16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教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一、目的 

本校為積極強化招生宣傳之效能，俾使社會大眾及未來學生瞭解本

校之辦學現況，以吸引優秀學生就讀本校，特訂定國立臺南大學補助各

院系所辦理招生活動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本校各學院、各學系(所)。 

三、補助項目 

(一)針對大學端：各院系所辦理之研究所招生宣傳活動。 

(二)針對高中端： 

1、各院系所辦理之招生宣傳活動：如針對高中(職)學生舉辦寒暑期營

隊活動、座談會或說明會等團體活動為原則。 

2、參加外校舉辦之招生宣傳活動：如赴全國各高中、升學補習班、

大學校院舉辦之博覽會、說明會、升學輔導等活動。 

(三)其他招生宣傳有關之活動。 

四、補助額度 

一、 各系所補助金額：新臺幣 15,000元整。 

二、 各學院補助金額：以本校年度經費核撥之系所數目計算，各學院每

一系所補助新臺幣 5,000元整。 

五、經費核銷及活動成果 

(一)各學院於開學前一天回報預計招生宣傳規劃由企劃組彙整，於每月定

期回報招生宣傳成果。 

(二)各院系所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提送成果報告(如附件)至教務處

企劃組，成果報告中須包含活動辦理概況、活動照片等。 

(三)補助經費之核銷須依本校主計室之相關規定辦理。 

六、經費來源：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教務處統一簽核。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